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

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根据2023年4月28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按

照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49,106,484,611股为基数，向

2022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14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59,813,924.57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京沪高铁 6018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非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5号院1号写字楼

第三、四层

-

电话 010-51896399 -

电子信箱 crjhgt@vip.163.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铁路部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团结带领全路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铁

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铁路重点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应对多重

风险挑战，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京沪高速铁路

公司是京沪高速铁路及沿线车站的投资、建设、运营主体，

通过委托运输管理模式， 委托京沪高速铁路沿线的北京局集

团、 济南局集团和上海局集团对京沪高速铁路进行运输管理，

并将牵引供电和电力设施运行维修委托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进

行管理。公司主营业务为高铁旅客运输，具体主要包括：（1）为

乘坐担当列车的旅客提供高铁运输服务并收取票价款；（2）其

他铁路运输企业担当的列车在京沪高速铁路上运行时，向其提

供线路使用、接触网使用等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等。

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的京沪高速铁路既是贯穿我国东部

路网的大动脉，又是承接南、北高速铁路，连接中西部地区客运

专线的路网核心。京沪高速铁路与京哈、太青、徐兰、沪汉蓉、沪

昆等其他高速铁路相连接， 通过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和辐射效

应，扩大了通达范围；途经的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大

城市均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中长途旅客中转换乘提供了便利

条件，减少了旅客出行时间，对于改善我国东部地区交通结构，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2.� 合蚌客专、合福铁路安徽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阜

铁路安徽段

公司控股子公司京福安徽公司是合蚌客专、合福铁路安徽

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阜铁路安徽段的投资、建设、运营主

体，通过委托运输管理模式，委托郑州局集团、上海局集团和南

昌局集团对合蚌客专、合福铁路安徽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

阜铁路安徽段高速铁路进行运输管理。主营业务为高铁旅客运

输， 具体内容为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担当的列车在合蚌客专、合

福铁路安徽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阜铁路安徽段高速铁路

上运行时，向其提供线路使用、接触网使用等服务并收取相应

费用等。

合蚌客专、合福铁路安徽段、商合杭铁路安徽段、郑阜铁路

安徽段等线路与京沪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陆桥通道、京

港澳通道等高速铁路主干线相连，处于“八纵八横” 南北通道

和东西通道的交汇点，连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主

要城市，具有明显的网络优势和通道红利，对于改善我国东部

地区交通结构，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具

有重要意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288,545,047,

112.67

295,252,254,

558.58

-2.27

300,863,311,

434.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3,997,449,

822.85

186,849,882,

544.08

-1.53

183,628,657,

851.12

营业收入 19,335,662,193.20 29,304,780,634.27 -34.02 25,238,431,430.89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8,971,719,780.47 28,848,812,165.48 -34.24 24,838,309,914.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6,160,740.49 4,815,710,298.29 -111.96 3,228,866,108.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06,097,034.53 4,812,451,623.68 -112.59 3,329,325,656.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01,120,597.25 15,467,540,962.65 -56.03 12,601,849,428.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31 2.60 1.7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17 0.0981 -111.93 0.066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17 0.0981 -111.93 0.06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679,201,

727.07

2,248,435,435.99

7,297,750,

521.69

4,110,274,

50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0,225,324.60

-1,248,062,

984.85

1,180,021,

561.75

-728,344,64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20,168,290.24

-1,250,277,

528.40

1,181,196,

970.20

-757,184,76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74,523,

779.92

-411,765,182.92

4,202,296,

786.78

1,636,065,

213.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8,3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4,34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东

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铁路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1,306,477,

996

43.3

9

21,306,477,

996

无

国

有

法

人

平安资管－建设银

行－京沪高铁股权

投资计划

-750,556,

327

4,072,759,662 8.29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3,062,225,309 6.24 无

国

有

法

人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

2,344,607,848 4.77 无

国

有

法

人

上海申铁投资有限

公司

2,245,670,345 4.57 无

国

有

法

人

南京铁路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1,645,500 2,150,558,582 4.38 无

国

有

法

人

天津铁路建设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652,600 1,924,189,473 3.92 质押

700,625,

400

国

有

法

人

山东铁路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 1,852,698,658 3.77 无

国

有

法

人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108,034,

100

1,489,648,670 3.03 无

境

外

法

人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

866,760,547 1.77 无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

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

况

5公司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 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

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93.36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4.02%；营业总成本167.1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0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6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11.96%。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

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证券代码：601816证券简称：京沪高铁公告编号：2023-018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

况：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法组织了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开招标选聘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评审推荐， 公司拟聘请中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信永中

和进行了沟通，并取得其理解。 信永中和对公司招标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结果无异议， 对更换2023年度审计机构表示充分理

解。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中兴华）

成立日期：1993年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0号院1号楼南楼20层

首席合伙人：李尊农先生

截至2022年末，中兴华拥有合伙人170名、注册会计师839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463名。

中兴华2021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167,856.22万元，其

中审计业务收入128,069.83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37,671.32万

元；上市公司年报审计95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

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审计收费总额12,077.20万元。

公司属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行业，中兴华在该行业上市

公司审计客户1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3,633.38万元， 购买的职业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15,000.00万元， 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

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没有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

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中兴华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中兴华因执业行为受

到监督管理措施11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 中兴华从业人员23

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23次和自律监管措

施2次。 以上对其服务本公司不构成影响。

（二）项目信息

1.�人员信息

（1）田书伟（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田书伟，2015年7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相关专业技术咨询），2020年12月开始在中兴华

执业，2021年起提供复核工作；近三年负责过多个上市公司审

计业务项目的质量复核， 包括上市公司年报及并购重组审计、

IPO审计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审计等， 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

力。

（2）汪明卉（拟签字项目合伙人）

汪明卉，2006年5月–2015年10月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经理；2015年11月–2017年2月任中审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2017年3月至

今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近三年签

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为青鸟消防、兆易创新、唯捷创芯。

（3）张洋（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洋，201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2019年开始在中兴华执业； 近三年签署2家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2.诚信记录情况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项

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未有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行

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项

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具有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含税）分别

为人民币80万元和20万元。 审计费用是综合考虑公司的业务

规模、所处行业、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

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等因素确定。财务报表审计费

用较上年审计费用41万元增加39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较

上年审计费用35万元减少15万元。

（三）本所认定应予以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1.�成立日期：信永中和成立于2012年3月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54581W

3.�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

厦A座8层

5.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克、叶韵勋、顾仁荣、李晓英、谭小青

6.连续服务年限：截止2022年度审计工作结束，信永中和

已连续3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公司于2020年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了信永中和为公司

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招标服务期限为3年。

信永中和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

法律、法规，勤勉尽职，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

构应尽的职责， 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2023年公司与信永中和的3年服务期限即将到期，公司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后，按照《公司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继续

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聘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招

标服务期限为3年， 依法组织了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开招标选聘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中兴华为中标人，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 拟聘请中兴华为公司2023年度财

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本次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信永中和为公司2020至2022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对我

公司2020至2022年财务报告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信永中和三年来为公司提供了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

工作，公司与信永中和不存在重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公

司对信永中和长期以来在公司审计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勉、专

业、尽责的工作精神及对公司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表示诚挚的感

谢。

（三）与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的情况以及前后任

会计师进行沟通的情况

信永中和对公司招标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结果无异议，对更

换2023年度审计机构表示充分理解。 中兴华和信永中和均表

示，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

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等相关规定，充分做好相关沟

通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聘任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23年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本次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正当，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聘任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2023年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生效日期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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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南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

性、框架性约定，后续合作内容包括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等

事项均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

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

月27日与中南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南大学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左家垅

简介：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

程” 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 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

大学和国家“2011计划” 首批牵头高校，2017年9月经国务院

批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拥

有完备的有色金属、医学、轨道交通等学科体系。 多年来，学校

秉承百年办学积淀，坚持自身办学特色，瞄准国家和社会重大

需求，深入推进协同创新，积极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

建设主战场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居全国

高校前列。 2000年以来，学校共获国家科技三大奖109项，其中

获国家科技一等奖（特等奖）18项，10个项目入选“中国高校

十大科技进展” ，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

公司与中南大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中南大学于2023年4月27日签署本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公司与中南大学长期以来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为

适应铁路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推进中南大学“双一流”

建设，充分发挥校企双方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中

南大学和公司经友好协商，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双方上级单

位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支

持、共同发展” 的原则，在已有成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战

略合作关系，共同构建产学研用互动平台，引领行业发展，努力

实现“校企合作、产学研用共赢” 。

（二）合作主要内容

1.�科研联合攻关。 双方采用多种形式不断深化高速铁路

基础设施运营、维修和技术改造等重点领域科技合作，共同总

结集成双方在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管理领域科技合作的成功

实践，推进创新成果体系化建设。

2.�推进成果转化。 公司根据资源条件及市场开发需要，在

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向中南大学提供科技需求及课题招

标项目信息。 中南大学围绕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将行业发展

迫切需要的科技创新成果率先在公司转化；公司支持中南大学

科技成果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公司转化，并提供相应优惠政策与

配套服务。

3.�创新平台共建。 双方立足行业需求联合申报国家级研

究实验平台，加强现有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建设，共同打造世

界一流的轨道交通综合性科技创新研发平台与技术成果转化

基地，探索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

应用“三位一体” 的协同创新模式。

4.�人才联合培养。 双方联合建设本科生实践教学基地和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互聘专家担任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或技

术顾问。

5.�决策咨询服务。 中南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围

绕公司发展总目标，开展行业宏观政策、发展规划、产业布局、

管理运营等方面研究，为企业重大项目与重点工程等提供管理

咨询、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三）其他

本协议自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预计对公司2023年度的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需视后续具体业

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订，有利于公司与中南大学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充分挖掘

和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联合，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方向。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中南大学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

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后续合作内

容包括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等事项均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

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合同的签订及

合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

作进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2-2024）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22﹞3号）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京沪高速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

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发展趋势，建立对股东科学、持续、稳定的回

报规划与机制，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从而对利润分

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1.�本规划的制定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公司执行利润分配是对母公司报表中当年度实现可供

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3.�本规划的制定充分考虑股东回报，合理平衡和处理可

持续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实施科学、持续、稳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

4.�公司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

划

1.�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和股票

相结合的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

分配。

2.�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在公司无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时，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应为母公司当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50%。当年

度实现可供分配利润是指母公司当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弥补亏

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殊情况是指：

（1）当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负，实施现金分

红将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未出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

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

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

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

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

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

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

照前项规定处理。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五、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和实施程序

1.�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认真研究

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

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2.�独立董事应当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方案进

行审核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3.�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在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

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

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工作。

六、其他

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实施。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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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23年4月1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23年4月28日以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视频出席董事

10名。 黄桂章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刘洪润董事

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刘洪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全体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刘洪润、邵长虹、黄桂章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铁2022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2022年度基本年薪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洪润、邵长虹、王永平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2022-2024）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2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49,106,484,611股为

基数，向2022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14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559,813,924.57元。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1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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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2023年4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2023年4月28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监

事6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京沪高速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2022-2024）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提名王伟强先生作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沈去凡先生不再担任京沪

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王伟强先生任期将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

止。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沈去凡先生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

监事会对沈去凡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9日

附件：

王伟强先生简历

王伟强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年10月至2006年10

月，担任北京市大兴区发改委投资科科员；2006年10月至2015

年5月，先后担任北京市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副主任科员、基础设

施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15年5月至2020年12月，先后担

任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投融资部副部长 （主持工

作）、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2020年12月至2023年3月，担

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融资部副总经理；2023

年3月至今， 担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铁路项目管理

部（市郊铁路推进办）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1816证券简称 ： 京沪高铁公告编号 ：

2023-016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4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2年度的净利润1,242,717,458.36元， 按照净利润的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24,271,745.84元。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母公司2022年度实现净利润剩余未分配金额1,118,445,

712.52元。 公司拟以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49,106,484,611

股为基数，向2022年度现金红利派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

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14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559,813,924.57元。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

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下转B9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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